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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总则 

1.1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以优化城市环境为着力点，大力

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工程，不断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建设宜居宜业东莞；以人居

环境优化、园林城市建设为目标，重新制定与自然人文资源保护相协调、与城市空间结构相

适应、与城市产业发展相契合、与宜居生活相统一的绿地系统，并整合海绵城市建设、山体

公园建设、城市绿道建设，打造富有特色的东莞绿地系统。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并结合东莞实际情况，编制《东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6-2035）》（以下简称本规划）。 

1.2 规划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东莞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6-2035年）》、《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确定本次规划期限为 2016～

2035年。 

其中，规划近期至 2020年，规划远期至 2035年。 

1.3 规划范围与规划层次 

本次规划包括研究范围和规划范围两个编研层次。 

（1）研究范围： 

指东莞市行政辖区范围，面积 2465平方公里。 

（2）规划范围 ： 

包括总体规划所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包括莞城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万江街道）

和松山湖管委会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 312.37 平方公里。 

园林绿地系统的各项指标在规划范围（即四个街道和管委会）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

统计。 

二、规划目标 

2.1 规划目标 

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绿地系统，形成生态健全、功能完善、环境优良、自然与城市紧密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岭南生态宜居水乡名城和现代生态都市，进入“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名录。 



 

 

（1）市域层次：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屏障、深莞惠经济圈生态腹地 

有效保育以东江及其支流、莲花山脉、狮子洋近岸海域滨海湿地等大尺度水系、山脉、

湿地景观为特色的全域绿地生态格局，实现水系统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

科学、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乡一体游憩系统完善、城市环境安全有效保障的目标，充

分发挥服务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区域生态改善、文化展示和游憩服务的综合功能，充分引领粤

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领域创新突破。 

（2）规划区层次：岭南生态宜居水乡名城，现代生态都市 

全面实现格局清晰、功能完善、古今辉映的中心城区园林绿地系统。滨水绿色开放空间

体系逐步建成，公园总量达标、层级完善、布局合理，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2.2 近期目标（2016-2020） 

增强城市生态功能，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充分利用规划区的水网、山体自然景观和

森林资源优势，通过科学布局、合理规划，融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为一体，打造现代生态都

市，创建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公园、街头绿地等公共绿地要求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0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3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 

2.3 远期目标（2021-2035） 

完善和巩固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及其山水园林特色，全面建成符合多元化需求的城市生态

绿地系统。城市绿化与城市文化、环境建设高度协调，城乡绿化和谐一体，实现经济、社会、

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0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4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2%。 

2.4 规划指标体系 

规划区绿地系统指标体系详见附表 1。 

  



 

 

三、市域绿地系统规划 

3.1 市域生态空间结构规划 

东莞市域的生态空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廊道+基质”的复合生态空间结构。 

（1）生态核心： 

形成五处生态核心：银瓶山生态核、大屏山-黄甫山生态核、大岭山-水濂山-同沙生态

核、黄唇鱼-威远岛生态核、东莞城市湿地生态核。 

（2）生态廊道： 

形成“2+3”的生态廊道结构：莲花山脉区域生态主廊道、珠江-东江生态主廊道，以及

西、中、东三条生态副廊道。“2+3”的生态廊道系统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水土流失、

调控洪水等功能，同时串连各个生态区，形成全市域完整的、连续性的生态系统。 

（3）生态基质： 

市域内的“农田-林地”网络形成市域的绿色生态基质。市域内的河网水系形成市域的

蓝色生态基质。 

3.2 市域生态要素控制 

（1）自然保护区 

东莞市市域内自然保护区共有 6处：东莞市自然生态保护区、灯心塘自然保护区、马山

自然保护区、莲花山自然保护区、银瓶山自然保护区和黄唇鱼自然保护区。 

（2）森林公园 

东莞市域范围内共有森林公园 14处，其中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1个，为观音山森林公园，

市级森林公园 13个。 

（3）水源保护区 

东莞市域内水源保护区分为河流型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水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其中，河

流型饮用水源保护区 4处，水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 15处。 

（4）湿地 

东莞市湿地类型包括 3种湿地类、9种湿地型。湿地公园建设以湿地生态保护区、湿地

公园为主体，乡村小型湿地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依托湿地修复功能，逐步改善水环境和

生态环境质量。 

（5）生态要素管控要求 



 

 

生态要素管控要求列表详见附表 2. 

3.3 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1）生态控制线划定 

以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基础，将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地、森林、河流

湖泊等现状生态用地和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法定保护空间、禁、限

建区划入生态控制线。 

（2）生态控制线管控 

生态控制线分两级管控： 

一级管制区为禁止建设区，总面积为 175.91平方公里。一级管制区实施最严格保护，

由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监管，市人民政府开展日常管理。生态保护红线区在一级管

制区内划定。 

二级管制区包括限制建设区，以及适宜建设区中的连片农林用地、重要交通市政廊道防

护绿地、大型城市公园绿地以及其它需要管控的区域等，严格控制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

建设活动，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管控。 

一级管制区和二级管制区的管控要求参照禁止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相关规定以及《广东

省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草案）和《广东省城市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指引》等要求，结合

东莞市实际情况在生态控制线专项规划中制定，通过分级管理，提高生态线管理的精细度和

可操作性。 

3.4 规划区生态绿地结构布局 

规划构成“绿核——廊道——斑块”生态空间结构网络： 

绿核：由水濂山生态公园-东莞市自然生态保护区-同沙水库共同构建绿地核心，形成城

中心绿肺。 

绿色生态廊道：分别基于河流湿地、自然山体山脉构建两条绿色生态廊道，作为城市空

间发展的生态屏障和绿色通廊。 

斑块：由农业斑块、森林斑块、河滨滩涂湿地斑块等构建生态保护控制型斑块。 

 



 

 

四、规划区绿地系统规划 

4.1 城市绿地规划指标 

规划通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对绿地进行指标控制。城市绿地规划指标表详见附表 3. 

4.2 规划区绿地结构规划 

在落实总规的基础上，打造“一主两次三轴，多园点缀，绿脉织网，山水环城”的绿

地系统格局。 

一主两次：打造以黄旗山城市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和同沙生态园组成的绿地主核心，

突出自然山水特色并与城市功能相融合，形成集休闲娱乐、观光游赏等多功能复合的城市活

力中心。分别打造以松山湖、东莞城市湿地公园为依托的绿地景观节点，构成城市公共开放

空间的核心，满足居民对城市公园的需求。 

三轴：（1）山水人文景观轴——由西向东串联汾溪河、东莞水道、可园、人民公园、黄

旗山城市公园等重要的滨水、绿地、历史文化节点，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山水人

文景观风貌轴。（2）生态都市景观轴：沿东莞大道串联城市主体功能轴，打造体现东莞生态

都市特色的景观轴。（3）绿色转型示范轴：串联松山湖绿色转型示范平台，探索绿地建设与

产业协调发展之路。 

多园：合理布局城市内部公园绿地，形成完善的绿地服务功能，与道路绿网、带状公园

共同构建城市绿地网络。 

绿脉：由城市内部的河流水系、生态绿道、带状公园，构成。绿脉连接各级公园，融入

休闲健身理念，突出山水园林特色，形成具有一定密度的网络覆盖城市，在城市植入绿色景

观的同时，方便居民休闲游憩和通勤出行。 

山水环城：城市组团外部构造滨水-郊野公园环，由城市外围河流水系、郊野公园、山

地公园、综合园及生态绿廊构成。结合城市带状公园及城市交通绿道形成完善的区域休闲游

憩体系，同时构筑城市组团外的风景环和生态屏障。 

4.3 公园绿地（G1）规划 

规划区内的公园绿地分四种类型：综合公园、社区公园、游园和专类公园。 



 

 

规划区内的公园绿地总面积 3462.37公顷。其中，综合公园 19处，面积 2018.08公顷；

社区公园 120处，面积 414.07公顷；游园共计 237处，总面积 212.49公顷；专类公园 19

个，面积 817.73公顷。 

（1）综合公园（G11）规划 

规划综合公园 19 处，9处现状保留，分别是元美公园、黄旗山城市公园、山泉水钓鱼

场公园、人民公园、榴花公园、中央岛群公园、月湖公园、月荷湖公园、松山湖中心公园。 

规划升级 7处，分别为汾溪河公园、龙湾湿地公园、神仙灶公园、温塘公园、迎宾公园、

雅园公园、松山湖城市公园。 

规划新增 3处，分别为垄山公园、东城公园、三角洲公园。其中东城公园为结合“三旧”

改造图斑新增的综合公园。 

综合公园规划一览表见附表 4. 

（2）社区公园（G12）规划 

本次规划建设开放式的社区公园共 120处，面积约 414.07公顷；规划新增 78处，现状

提升 29处，现状保留 13处。 

（3）专类公园（G13）规划 

规划区设置专类公园 19处，面积 817.73公顷，现状保留 11处，规划新增 8处。 

（4）游园（G14）规划 

至 2035年，规划游园 237处，总面积 212.49公顷，主要分布在居住用地集中的区域，

结合道路街旁、零星空地、小山小湖设置。 

4.4 防护绿地（G2）规划 

至 2035年，规划防护绿地总面积 1438.00公顷。包括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

卫生隔离带、滨水防护绿带等。 

4.5 广场用地规划（G3） 

规划广场用地 15个，其中现状保留 4个，规划新增 11个，总面积为 137.24公顷。 

4.6 附属绿地（XG）规划 

根据《东莞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各类用地的绿地率控制指标。 



 

 

4.7 区域绿地（EG）规划 

区域绿地分为 4个中类：风景游憩绿地（EG1）、生态保育绿地（EG2）、区域设施防护绿

地（EG3）、生产绿地（EG4）。 

区域绿地规划一览表详见附表 5。 

4.8 城市绿线的划定 

本次规划严格落实东莞城市总体规划的绿线划定，规划区范围内划定市级绿线管控面积

3175.21公顷。 

附表 

附表 1 规划指标体系一览表 

序号 指标 

指标 国家标准 

2016年现状 2020规划 2035规划 
园林城

市 

生态园林城

市 

1 
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 
38.84 ≥40 42 ≥36 ≥40 

2 
建成区绿地率

（%） 
34.73 ≥35 40 ≥31 ≥35 

3 
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人） 
17.56 16.00 16.00 9 12 

4 

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

（%） 

82.12 ≥85 ≥90 ≥80 ≥90 

5 

建成区绿化覆

盖面积中乔、

灌木所占比率

（%） 

64.67 ≥70 ≥75 ≥60 ≥70 

6 

城市各城区绿

地率最低值

（%） 

25.24 ≥28 ≥30 ≥25 ≥28 

7 

城市各城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

积最低值（㎡/

人） 

5.47 ≥7.00 ≥7.00 ≥5.00 ≥5.50 

8 
城市道路绿地

达标率（%） 
81.49 ≥85 ≥90 ≥80 ≥85 



 

 

9 
城市防护绿地

实施率（%） 
83.95 ≥90 ≥95 ≥80 ≥90 

 

附表 2 生态要素管控要求列表 

分类 用地构成 建设控制要求 

山林

绿地 

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

园、生态公

园、一般山

林绿地 

严格保护现有林地，加强荒山造林和复绿工作。森林公园建设控制要

求按林业部《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范》执行；

一般林地内的自然山体应保持自然状态，应分散组团布局。在保证林

木覆盖率达到 80%以上的前提下，允许少量的建设项目开发，但开发

用地应控制在总用地的 20%以内。山林绿地作为城市郊野公园建设

时，应尽量减少对植被的破坏，现有自然林应严格保护，开发建设应

先进行整体规划，并按法定程序报申请批准后方可实施。 

滨水

绿地 

水源保护

绿地、水库

周边绿地、

滨河绿地、

滨江绿地

等 

饮用水源保护区，严格执行《东莞市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加强

防护林建设，禁止任何对水体有污染的建设项目。其余滨水绿地林带

内严格限制开发活动，允许市政设施、公园绿地和旅游设施的建设，

但开发量应受到严格控制，不高于总用地面积 5%。滨水绿地应建设

集防护、观赏、游憩、经济为一体的高标准防护绿带，增强防护功能，

搞好水土保持，改善滨水地区生态环境。 

交通

防护

绿地 

具体卫生、

隔离和安

全防护功

能的交通

防护绿地 

以林地建设为主，禁止其他无关的开发活动，重视绿带植物配置和景

观效果 

湿地 
湿地公园、

一般湿地 

限制开发活动，鼓励湿地公园建设。其中规划为湿地公园的地区，应

参照《湿地公园设计到则》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按照《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全面保护、合理利用。 

 

附表 3 城市绿地规划指标一览表  

规划指标 现状（2016年） 近期（2020年） 远期（2035年）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56 16.00 16.00 

公园服务覆盖率（%） 82.00 85 90 

建成区绿地率（%） 34.73 35.00 40.0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8.84 40.00 42.00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0.07 0.08 0.08 

 

附表 4 综合公园规划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名字 
面积（公

顷） 
规划策略 位置 备注 

1 W-G11-01 汾溪河公园 14.17 规划升级 

万江 

—— 

2 W-G11-02 龙湾湿地公园 26.06 规划升级 

包括龙湾生态岛、龙

湾公园和龙湾婚庆

主题公园 

3 D-G11-01 神仙灶公园 19.83 规划升级 东城 —— 



 

 

序号 编号 名字 
面积（公

顷） 
规划策略 位置 备注 

4 D-G11-02 榴花公园 31.17 现状保留 —— 

5 D-G11-03 温塘公园 14.31 规划升级 

现状为万福社区公

园，规划升级为综合

公园 

6 D-G11-04 东城公园 9.20 规划新增 
 

7 D-G11-05 
黄旗山城市公

园 
416.69 现状保留 —— 

8 D-G11-06 垄山公园 35.58 规划新增 —— 

9 D-G11-07 
山泉水钓鱼场

公园 
162.15 现状保留 —— 

10 G-G11-01 人民公园 22.46 现状保留 莞城 —— 

11 N-G11-01 元美公园 21.17 现状保留 

南城 

—— 

12 N-G11-02 迎宾公园 9.73 规划升级 
现状为社区公园，规

划升级为综合公园 

13 N-G11-03 雅园公园 66.62 规划升级 
现状为社区公园，规

划升级为综合公园 

14 SS-G11-01 中央岛群公园 101.46 现状保留 

松山

湖 

现状为社区公园，规

划升级为区级综合

公园 

15 SS-G11-02 月湖公园 157.98 现状保留 —— 

16 SS-G11-03 三角洲公园 369.08 规划新增 —— 

17 SS-G11-04 月荷湖公园 24.22 现状保留 —— 

18 SS-G11-05 
松山湖中心公

园 
37.67 现状保留 —— 

19 SS-G11-06 
松山湖城市公

园 
468.54 规划升级 

包括沟谷公园、创意

公园、松湖广场、桃

源公园等 

 

附表 5 规划区区域绿地规划一览表 

区域绿地分类 类型 名称 
面积/公顷（规划区范

围内） 

风景游憩绿地（EG1） 
郊野公园 

佛岭郊野公园 483.7 

同沙生态公园 411.2 

森林公园 水濂山森林公园 463.4 

生态保育绿地（EG2） 

自然保护区 
东莞市自然生态保护

区 
—— 

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范围） 

同沙水库 1142.6 

水濂山水库 229.3 

松木山水库 1085.6 

 



 

 

 



 

 

 



 

 

 


